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9月5日

府行救字第1080101957號
訴願人：許蕙如    址：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58號11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3月22日投稅法

字第1080000524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
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03年6月14日申報買賣移轉南投市三塊厝段277-1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在案。嗣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以107年12月24日中區國稅南投營所字第1070206261號函通報原處分機關系爭土地之買賣係高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潤公司）借蔡裕孔及蔡沛航2人名義取得，經原處分機關查證認定不符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不課徵之要件，遂依財政部90年1月30日台財稅第0900450181號函釋意旨，以108年1月7日投稅土字第1070023383號函訴願人應補徵土地增值稅新台幣548,479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乃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5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同法第28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同法第39條之2第1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同法第49條：「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財政部90年1月30日台財稅第0900450181號函釋：「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農業用地移轉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為『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移轉與自然人』，如經查係非屬自然人之第三人利用自然人名義取得農業用地，則屬脫法行為，依實質課稅原則，應無上揭規定之適用。故89年1月28日以後申請依修正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地移轉案件，如經查明有非屬自然人之第三人利用自然人名義取得農業用地之情事，應依有關規定補徵原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稅額，並就個案審酌當事人有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財政部90年10月24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5790號函：「農業用地移轉，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因農地承購對象已放寬為自然人，致生應否免予追查購地者資金來源之議；鑒於非自然人利用自然人名義購置農地，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為防杜此類農地投機行為，稽徵機關仍應本於職權進行查核。惟有關查核之時點，應於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後再追查，以免影響正常土地交易之進行。」

2、 本件訴願意旨：主觀上僅認知土地係售予蔡裕孔個人，客觀上交易對象亦為蔡裕孔個人，目前土地所有權人仍為蔡裕孔、蔡沛航個人，訴願人無從查知蔡裕孔與高潤公司何時何地簽訂何種契約、契約內容為何，買賣價金之給付完全依履約保證之約定，訴願人無法事先知道蔡裕孔買受土地之價金如何而來。買賣契約係於103年5月31日簽訂，並非復查決定書所述之103年6月14日簽訂，復查決定書未明本件相關事由時間之始末，有時序上誤載之重大違誤，並進而以錯誤之時序推論訴願人與蔡裕孔就系爭土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知悉高潤公司係利用自然人名義取得系爭土地，原處分機關未盡調查義務即率予認定訴願人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第43條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84年判字第1429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資為爭議。
三、查系爭土地雖於103年6月14日申報移轉，並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在案，嗣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107年12月24日中區國稅南投營所字第1070206261號函查報高潤公司利用自然人名義取得系爭土地，此由高潤公司與蔡裕孔、蔡沛航103年6月3日簽訂之土地登記契約書第2條載明：「因甲方（高潤公司）為法人身分，以致無法將上列土地登記如下，故甲方將所買受之土地借名登記於乙方（蔡裕孔、蔡沛航）之名下」、高潤公司所簽發支付買賣價金之支票影本2紙附卷可稽，系爭土地實際買受人為非自然人之事實洵堪認定，此已與土地稅第39條之2第1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不符，原處分機關依財政部90年1月30日台財稅第0900450181號函釋意旨，認定非屬自然人之第三人利用自然人名義取得農業用地，屬脫法行為，依實質課稅原則，遂以108年1月7日投稅土字第1070023383號函訴願人補徵土地增值稅548,479元，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雖主張自始主觀上僅認知土地係售予蔡裕孔個人，客觀上交易對象亦為個人，目前土地所有權人仍為蔡裕孔、蔡沛航個人，訂約時並不知道價金來源或實際買受人為何，原處分機關以錯誤之簽約時序未詳加調查，原處分違法且違反行政程序法有關信賴保護之規定云云。惟按「查租稅之核課及免除負擔之決定，其性質上為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亦即確認符合課稅法定要件之稅額，其本身並非創設權利，因課稅要件之成立係依據法律規定，未經行政救濟裁量範圍之原核課處分，尚難作為信賴基礎。故在一定期間內，法律分別給予人民及國家重為爭執之機會，此即稅捐稽徵法第28條退稅請求權及同法第21條核課期間之對稱性規定。是稅捐稽徵機關發現原核課或免除之行政處分認定事實有誤時，即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於核課期間內補徵稅捐，即無信賴保護之適用。又按『信賴保護原則』固為行政法上為避免剝奪人民『既得權』之一般法律原則，且明訂於行政程序法第8條後段，惟信賴保護之構成要件須符合：1.信賴基礎：即行政機關表現在外具有法效性之決策；2.信賴表現：即人民基於上述之法效性決策宣示所形成之信賴，實際開始規劃其生活或財產之變動，並付諸實施，此等表現在外之實施行為乃屬『信賴表現』；3.信賴在客觀上值得保護等要件。查系爭土地係於買賣行為之後，才向被上訴人申報土地增值稅，有原處分卷附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可按，可見上訴人買賣行為在先，被上訴人作成免徵處分於後，則在先之買賣行為顯非因信賴在後之行政處分而為之，上訴人自無所謂因信賴免徵處分而締結契約之情形。」（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案高潤公司以自然人名義買受農地之事實，原處分機關根據上開高潤公司土地登記契約書及買賣資金來源即得認定，與買賣契約訂立日期、申報現值日期無涉，況系爭土地於103年5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時，蔡裕孔以高潤公司5,500,000元支票支付訂金，訴願人、代理人、仲介人員均在現場，並為代理人所簽收，此有買賣合約收款明細確認表可證，原處分機關先前就系爭土地所作成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既係在未能知悉法人以自然人名義買受農地以規避稅捐之方式進行該次移轉系爭土地行為，該免稅之處分即難謂合法，原處分機關查明後而為核課土地增值稅之處分，係對前次違法免稅處分之撤銷，況訴願人出售系爭土地本即有土地增值稅之申報問題，與授益行政處分無關，亦無所謂因信賴原免徵處分而締結買賣契約之情形，訴願人主張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顯屬無據，原處分機關本於職權補徵土地增值稅計548,479元，於法並無不合。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9月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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